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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金門縣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金門縣政府辦理「東洲至酒廠」道路拓寬

整建計畫，協議價購陳訴人土地，竟未提

供正確的「道路占用土地面積」資訊，因

而損及陳訴人財產權益，疏失之咎甚明，

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金門縣政府辦理「東洲至酒廠」道路拓寬整建計畫

，協議價購陳訴人所有坐落金寧鄉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土

地，未先辦理逕為分割確認道路用地面積，復未提供陳

訴人正確的「道路占用土地面積」資訊，肇致陳訴人配

合政府公共建設，卻依據錯誤訊息，同意該府價購東洲

段○○○地號全部範圍，因而降低其與祖宅土地整體使

用效益。金門縣政府允應妥謀補救之道，避免因行政作

業疏失造成民眾財產權益受損。 

一、金門縣政府為辦理「東洲至酒廠」道路拓寬整建工程

，協議價購陳訴人所有坐落金寧鄉東洲段○○○地號

整筆土地，總面積 88.21 平方公尺
1
。根據該府工務局

(現改制為工務處)94 年 8 月 22 日辦理本案「土地價

購協議會」會議紀錄簽呈(縣長於 94 年 8 月 29 日核

准)說明略以：「本路段共需價購取得土地計 38 筆，

並俟地政局完成道路用地面積逕為分割後，將依實際

面積辦理用地價購，另整筆土地經道路分割後，造成

殘餘部分面積，擬依地主意願一併辦理價購。」惟查

，該府辦理協議價購時，並未先完成道路用地面積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陳訴人主張分割前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土地面積為 88.57 平方公尺，惟依地籍謄本登載，系

爭土地面積為 88.21 平方公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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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分割，再根據分割後之道路實際使用系爭土地面積

，與陳訴人進行協議價購，而係陳訴人 106 年表示有

意購回系爭土地屬「自然村專用區」之範圍時，該府

始將系爭土地逕為分割成○○○、○○○-1 地號等 2

筆土地。系爭土地分割後之○○○地號土地面積為

55.04 平方公尺，目前作為「道路用地」(占原價購土

地面積之 62.4％)；○○○-1 地號土地面積為 33.17

平方公尺，目前為「自然村專用區」(占原價購土地

面積之 37.6％)，顯示並非系爭土地全筆 88.21 平方

公尺皆供作「東洲至酒廠道路」使用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據陳訴人主張： 

(一)95 年 11 月需地機關與陳訴人協議價購東洲段○○

○地號土地當時，並未逕為分割土地，同時承辦人

亦未以任何書面文字或口頭告知陳訴人道路用地實

際使用面積，僅告知陳訴人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土地

全部需要用於道路使用。此由需地機關原協議價購

清冊上註明之系爭土地面積『88.21』平方公尺，使

用分區為『道路用地』，權利範圍為『全部』，價

購原因為『工程用地』，即可知道，承辦人當時並

未依照縣政府長官核示，應先完成道路用地面積逕

為分割後，再與地主協議殘餘部份面積是否一併價

購之意願。 

(二)退一萬步而言，若需地機關承辦人員價購前有先逕

為分割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土地，並明確告知陳訴人

公共使用面積僅需 55.04 平方公尺，陳訴人斷不會

同意讓售全部土地給需地機關，因為剩餘部分 33.17

平方公尺(即逕為分割後之東洲段○○○-1 地號)，

與陳訴人祖宅土地完整連接，尚有使用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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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金門縣政府則稱
2
： 

(一)本案協議價購已有明確告知原地主系爭土地之道

路用地面積與價購之地價，如所附「用地徵收土地

清冊」。陳訴人所有土地為東洲段○○○地號，土

地使用分區原為道路用地及自然村專用區，面積為

88.21 平方公尺，用地面積(使用面積)為 75.59 平

方公尺(已顯示沒有整塊使用)。 

(二)經檢視案內用地價購清冊，於 94 年辦理用地取得

時均尚未辦理道路用地逕為分割，即私有土地使用

分區除了道路用地外，還有其它分區土地(如自然村

專用區、農業區等)，該府一般性作法為就前述清冊

所列土地面積、用地面積(使用面積)向地主說明及

溝通協調取得用地，再依地主意願續辦，例如：一

塊私有土地，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及農業區，經與

地主溝通協調後，地主覺得因道路用地切割後所剩

之農業區土地不大，不易使用，請該府一併辦理價

購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私有土地不會辦理道路用地逕

為分割作業，由該府價購整塊私有土地(道路用地及

農業區)；若經溝通協調後，地主只要道路用地由該

府辦理價購，餘土地要保留所有權，該府會先辦道

路用地逕為分割後，價購道路用地，餘土地仍由地

主所有(即此部分該府不辦理價購)。 

(三)規劃階段東洲段○○○地號依規劃需求，道路部分

使用面積為 75.59 平方公尺，該府亦將該道路使用

面積等資料於 94 年 8 月 10 日說明會時與地主說明

，並經多次溝通後，地主同意將該地號全部土地(

即 88.21 平方公尺)予該府價購取得，後因本工程案

於 99年 12月 29日簽准依現況公地可使用範圍調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本院 110 年 10 月 29 日詢問金門縣政府相關主管人員說明，以及金門縣政府 110 年 9 月 27

日府工土字第 1100079119 號函查復本院內容參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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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型，故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價購取得後使用面積仍

於取得範圍內，據此，該府續行辦理工程作業，後

於 106 年間辦理逕行分割道路用地及自然村專用區

位置範圍。 

(四)至於陳訴人所提「購置財產清冊」，係為該府完成

土地價購程序後，繕製辦理土地產籍資料建帳作業

，故此清冊係該府辦理土地建帳管理作業使用，屬

該府內部管控資料，不會提供給地主。……本案東

洲段○○○地號經與地主溝通協調結果係整筆土地

由該府辦理價購，該筆土地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和

自然村專用區，本欄位建帳時該府誤植為道路用地

，應填入道路用地和自然村專用區。 

四、對比上開陳訴人與金門縣政府說法，對於「本案辦理

協議價購時，金門縣政府究係告知陳訴人道路需用系

爭土地『全部』或『部分』」，雙方各執一詞，明顯

各持己見。然而，退一步言，即使金門縣政府提出「

用地徵收土地清冊」，以茲證明協議價購時確有告知

陳訴人道路非使用系爭土地整筆範圍，然查該「用地

徵收土地清冊」所載「道路占用土地面積」為 75.59

平方公尺，明顯與實際「道路用地」面積 55.04 平方

公尺有巨大落差，不論造成差異原因為何，金門縣政

府未提供正確的「道路占用土地面積」資訊，俾利陳

訴人據以做出理性決策，實難卸責；再者，按金門縣

政府工務局 94 年 8 月 22 日簽呈載明：「俟地政局完

成道路用地面積逕為分割後，將依實際面積辦理用地

價購，另整筆土地經道路分割後，造成殘餘部分面積

，擬依地主意願一併辦理價購」，推其用意係欲透過

逕為分割確定道路實際使用面積與範圍，避免因作業

錯誤導致協議價購土地不在道路工程用地內之情事

發生，惟金門縣政府不僅未依前揭簽呈規定辦理，反



 5 

砌詞強調其一般性作法對於請求一併價購殘餘土地

者不會辦理道路用地逕為分割云云，明顯避重就輕、

本末倒置；此外，金門縣政府雖稱陳訴人所提該府 95

年 11 月 27 日購置土地財產清冊為「該府內部管控資

料，不會提供給地主」，然該清冊確實將全部「使用

分區」誤植為「道路用地」，內容事實即有爭議。以

上種種，均顯示該府未能提供正確資訊，恐導致陳訴

人在不知實情的狀況下，為配合政府公共工程，不得

已做出自損利益之不利決定。 

五、綜上，金門縣政府辦理「東洲至酒廠」道路拓寬整建

計畫，協議價購陳訴人所有坐落金寧鄉東洲段○○○

地號土地，未先辦理逕為分割確認道路用地面積，復

未提供陳訴人正確的「道路占用土地面積」資訊，肇

致陳訴人配合政府公共建設，卻依據錯誤訊息，同意

該府價購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全部範圍，因而降低其與

祖宅土地整體使用效益。金門縣政府允應妥謀補救之

道，避免因行政作業疏失造成民眾財產權益受損。 

綜上所述，金門縣政府辦理「東洲至酒廠」道路拓

寬整建計畫，協議價購陳訴人土地，竟未提供正確的「

道路占用土地面積」資訊，因而損及陳訴人財產權益，

疏失之咎甚明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行政

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賴鼎銘 

 

 


